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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南芬区健康林建设项目更正公告

类型:变更公告 发布媒体:发步公告 发布时间:2025-02-28 14:26:17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JH25-210505-00049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本溪市南芬区健康林建设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5-02-21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     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

供应商须知表中第21.2项更改为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 1 人，评审专家 2 人组成，共 3 人。招标文件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日期：2025年02月28日12时16分

三、其他补充事宜

1、供应商在获取招标（采购）文件过程中，应正确填写并如实填写联系人、联系方式、邮箱等相关信息，如因信息预留错误而未

能与其及时取得联系，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供应商须自主学习电子标书的制作教程，具体请详阅辽宁政府采

购网“首页-办事指南”中公布的“辽宁省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制作电子标书操作手册”；并按相关要求进行制作。如未按照要求制作，

将会影响文件的上传，造成的所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本项目投标（响应）文件递交采用辽宁政府采购网网上递交及备份投标

（响应）文件现场纸质递交两种形式同时执行的方式进行，供应商须确保备份投标（响应）文件与电子评审系统中上传的响应文件内容、

格式的一致性。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未在规定时间内在辽宁政府采购网上递交投标文件或仅提供备份投标（响应）文件的按照无效

投标（响应）处理，具体操作流程详见辽宁政府采购网相关通知。 4、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备份文件与电子评审系统中上传的投标

（响应）文件内容、格式一致的承诺函（格式自拟），开标时，供应商自行准备投标解密所需可以登录辽宁政府采购网并成功进入账号

的电脑以及CA认证等设备，供应商对响应文件进行网络电子解密及二次报价解密均应在30分钟内完成。 5、供应商在投标（响应）的全

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辽宁政府采购网公告信息，及时获取更正公告等相关信息，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供

应商在电子评审活动中出现以下情形的，应按如下规定进行处理： （1）因供应商原因造成投标文件未解密的； （2）因供应商自用设

备原因造成的未在规定时间内解密、上传文件或投标（响应）报价等问题影响电子评审的； （3）因供应商原因未对文件校验造成信息

缺失、文件内容或格式不正确以及备份文件不符合要求等问题影响评审的。 出现前款（1）（2）情形的，视为放弃投标（响应）；出

现前款（3）情形的，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本溪市南芬区思山岭街道办事处

地  址：本溪市南芬区思山岭街道办事处思山岭村

联系方式：024-4311070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辽宁中恒晟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山水俪城I区18#楼03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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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024-4682381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张茜

电  话：024-46823819

原网址：点击查看原发布网站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https://www.ccgp.gov.cn/cggg/dfgg/gzgg/202502/t20250228_24228689.htm

